意定監護契約
立契約書人            （委任人，以下簡稱甲方）委託受任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同意依本契約條款履行並簽訂條款如下：
第一條  契約本旨
甲、乙雙方依民法「成年人之意定監護」及相關規定，由甲方委任乙方於甲方受監護宣告時擔任其監護人，處理有關甲方之生活、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事務。
第二條  契約之成立與生效
(一)本契約之訂立或變更，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為成立。
(二)本契約於甲方受監護宣告時，發生效力。
第三條  委任事務之範圍
本契約委任事務之參考範圍如下：
(一)有關生活管理事項：

照護安排甲方之生活，例如生活必需費用之取得、物品採購及日常生活有關事項；協助繳納相關生活照顧費用及其他稅費等。
(二)有關醫療契約、住院契約、看護契約、福利服務利用契約及照顧機構入住契約等事項。
(三)保管與財產相關之證件、資料及物品。
(四)申請及領取甲方各項退休金、保險給付、津貼、補助，及辦理各項福利身分資格之取得與變更等事項。
(五)開具財產清冊：

開具甲方財產清冊，分別詳列現金存款、動產、不動產、有價證券、其他財產權等清單。
(六)有關財產管理事項：

1.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管理甲方之財產並予以記帳。
2.甲方死亡時將甲方之遺產交還於其繼承人。
(七)繼承事宜

甲方為繼承人時處理甲方之繼承事宜，包含為繼承登記程序、拋棄繼承權、遺產分割、以及行使受遺贈權、繼承回復請求權、行使扣減權之辦理等事項。
(八)處理甲方行政救濟、訴訟、非訟或訴訟外紛爭解決事宜等。
(九)若甲方受監護宣告之原因消滅，應向法院聲請撤銷宣告。
(十)執行民法或其他法令所定監護人之相關職務。
(十一)其他約定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。
(例如：接受法定繼承人查閱帳冊資料、與親友會面之安排、信件拆閱、電子郵件之處理……。)
第四條  受任人執行職務
乙方於執行委任事務應基於甲方之最佳利益為之。有關執行甲方之生活、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時，如甲方得以語言或其他方式表達意願時，應尊重其意思；如甲方不能或無法表達意願時，則依委任之意旨，綜合考量其身心與生活狀況為之。
第五條  費用之負擔
乙方因處理本件甲方之監護事務而負擔必要之費用，由甲方之財產負擔。
第六條  契約之解除與終止
(一)於甲方受監護宣告前，甲方或乙方得隨時以書面先向他方撤回本契約，並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。
(二)於甲方受監護宣告後，甲方有正當理由時，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本契約；乙方有正當理由時，得聲請法院許可辭任其職務。

第七條 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
□甲方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護照號碼、其他證號)  
地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□由法院依職權指定。
第八條  報酬
本契約雙方同意乙方之報酬如下：

□甲方於本契約生效後，就乙方處理有關監護事務之報酬金額及給付方式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乙方得自甲方之財產中受領之。
□不給付報酬。
□由乙方請求法院酌定。
第九條  處分財產是否受限制
□甲方同意乙方為下列行為，不須經法院許可：
□代理甲方購置或處分不動產。
□代理甲方，就供其居住之建築物或其基地出租、供他人使用或終止租賃。
□乙方為下列行為，須經法院許可：

1.代理甲方購置或處分不動產。

2.代理甲方，就供其居住之建築物或其基地出租、供他人使用或終止租賃。

□甲方同意乙方得以甲方之財產為投資。
□其他處分財產限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十條  契約之留存


本契約正本一式    份，於訂立後由立契約書人各執一份為憑，一份留存於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事務所。
立契約書人
甲          方：
立契約書人(委任人)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　　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　　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          方：
受 任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    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丙          方：

 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：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      年　      月     　日
附註：

1、 本契約範本僅供參考使用，建議當事人仍應依具體個案需求斟酌訂定相關條款。
2、 甲方指定乙方為護養療治事項之全部或一部時，如涉及醫療照護法規時，應依醫療照護法規辦理。(例如：醫療法第63條、第64條、第79條、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5條及第7條、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0條及第11條、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、長期照顧服務法第42條、第43條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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